
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乌龙街道办事处

城市社区经费

项目名称

城市社区经费114万。
立项依据

《呈贡区财政局关于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及《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城市社区经费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的精神编制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乌龙街道办事处
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67874680X4

地址：三岔口周转房内

联系电话：67495208

法人代表：王顺能

经费来源：财政拨款

代为概况：街道统一设置5个综合办公室，具体为：党政综合办公室、基层党建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社会建设办公室和社会治安维稳综合治理办公室。统一设置7个事业单位，均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具体为：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、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、文化综合服务中心、为民服务中心（加挂党群服务中心牌子）、综合执法队（加挂应急处置综合服务中心牌子）、涉农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和项目建设综合服务中心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《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城市社区经费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呈政发〔2017〕55号）文件中“3000户以下的社区，每年每个社区基本办公经费按20万元安排、社区实有管辖户数每增加1000户，社区基本基本工作经费增加2万元。”的精神，星浦社区实际管辖户数7042户，基本办公经费28万元，春融社区实际管辖户数5698户，基本办公经费26万元，彩云社区实际管辖户数11775户，基本办公经费36万元，联大社区实际管辖户数4979户，基本办公经费24万元。2021年4个城市社区基本办公经费合计114万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按照文件要求及时足额拨付社区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财政预算拨款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按年初预算，及时足额拨付社区基本办公经费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保障城市社区日常工作正常运转，推进城市化社区工作发展。

九、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1年-2023年)
	 保障城市社区日常工作正常运转，推进城市化社区工作发展。

	
	预算年度(2021年)目标
	 保障城市社区日常工作正常运转，推进城市化社区工作发展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城市社区数量
	>=
	4个
	个
	定量指标
	是否符合指标设定，不符合扣分
	反映单位城市社区数量的情况
	工作计划

	
	质量指标
	服务群众
	>=
	29476
	人
	定量指标
	是否符合指标设定，不符合扣分
	反映单位服务群众的情况
	工作计划

	
	
	宣传覆盖率
	>=
	100%
	%
	定量指标
	是否符合指标设定，不符合扣分
	反映单位宣传覆盖率的情况
	工作计划

	
	成本指标
	控制预算
	<=
	114万
	万元
	定量指标
	是否符合指标设定，不符合扣分
	反映单位控制预算的情况
	工作计划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治安维稳覆盖率、“计生、外来人口”入户率
	>=
	98%
	%
	定量指标
	是否符合指标设定，不符合扣分
	反映单位治安维稳覆盖率、“计生、外来人口”入户率的情况
	工作计划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对社区工作满意度
	=
	95%
	%
	定量指标
	是否符合指标设定，不符合扣分
	反映群众对社区工作满意度的情况
	工作计划


